
清远市数字政府线上服务平台及市、县（市、

区）政务服务中心适老化、适残化改造工作

方案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

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0〕45 号）

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2022 年省十件民生实事分工

方案的通知》（粤府〔2022〕14 号）等文件精神，根据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广东省加快数字化发展 2022 年

工作要点>的通知》（粤发改高技〔2022〕253 号）对“持续

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有关要求以及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关于印发广东数字政府线上服务平台及市、县 （区）政

务服务中心适老化、适残化改造工作指引的通知》（粤政数

函〔2022〕187 号）给出的适老化、适残化改造相关规范，

结合市委市政府对政务服务平台和政务服务大厅适老化、适

残化改造的工作部署，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建设目标

以 2022 年清远市十件民生实事关于“完成数字政府线

上服务平台和市县两级政务大厅适老化、适残化改造”的任

务要求为抓手，进一步推动解决老年人、残障人士在运用智

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

新并行，为老年人及残障人士提供更周全、更贴心、更直接



的便利化服务，建立起我市政务服务大厅适老化适残化建设

相关标准规范。持续改革创新审批服务方式、推动政务服务

场景创新，全面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推动“一网通办”

前提下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向“一次不用跑”转变，不断

增强群众办事满意度。

二、建设内容

（一）改造政务服务中心设施设备

1.完善无障碍设施。参照国家标准 GB 50763-2012《无

障碍设计规范》相关要求，市、县（市、区）两级政务服务

中心在保障现有功能的基础上，优化长者及残障人士办事设

施设备，实施出入口坡化处理、铺装盲道、划设无障碍停车

位，设置长者及残障人士专业服务窗口、低位服务设施、无

障碍电梯、无障碍扶手、无障碍卫生间、无障碍通道等便利

化设施。开通“绿色通道”专窗，遇到现场排队等候人数多、

申办难等情况时，优先为老年人及残障人士提供咨询、指引、

业务办理等“一站式”陪同及辅助服务。（牵头部门：市政

务服务数据管理局，配合部门：市政务服务中心，各县（市、

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2.优化自助机操作功能。推动自助机改造，优化界面交

互、内容朗读、操作提示、语音辅助、人脸识别认证等功能，

提供大字版、语音版、简洁版等政务服务应用，探索“授权

办理”“长辈模式”及“关怀模式”等服务模式，方便长者



及残障人士办理政务服务及获取相关信息。（牵头部门：市

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配合部门：市税务局、市公安局、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市政务服

务中心，各县（市、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清远市民卡

有限公司）

3.完善指引标识。参照国家标准 GB 50763-2012《无障

碍设计规范》相关要求，在坡道、盲道、无障碍电梯、无障

碍卫生间、无障碍停车位及无障碍通道等无障碍设施位置张

贴显著性指引标识。未在显著位置的无障碍设施需设置导向

标识牌或通过电子显示屏、语音播报等进行位置信息提示。

（牵头部门：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配合部门：市政务服

务中心，各县（市、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二）推进线上服务平台改造

1.推进移动政务服务应用改造。参照工业和信息化部

《移动互联网应用（APP）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和国家标

准 GB/T 37668-2019《信息技术互联网内容无障碍可访问性

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相关技术要求，对进驻粤省事、粤商

通等省级移动政务服务平台的服务事项申办端，以及各市、

县（市、区）、各部门自建的政务服务类、城市服务类移动

互联网应用程序进行适老化、适残化改造。（牵头部门：市

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配合部门：市政务服务中心，各县（市、

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2.推进政务服务网站改造。参照工业和信息化部《互联

网网站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国家标准 GB/T 37668-2019

《信息技术互联网内容无障碍可访问性技术要求与测试方

法》和行业标准 YD/T1822-2008《信息无障碍身体机能差异

人群网站无障碍评级测试方法》相关技术要求，对录入政务

服务事项管理系统在线申办链接的业务系统申办端，以及有

关业务系统与广东政务服务网对接的专题页面进行适老化、

适残化改造。（牵头部门：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配合部

门：市政务服务中心，各县（市、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3.推进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改造。按照省政府信息与

政务公开办公室工作部署及国家标准 GB/T37668-2019《信

息技术互联网内容无障碍可访问性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相

关要求，有序推进本地政府门户网站和政务新媒体进行适老

化、适残化改造。前期已完成改造的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

要做好与国家标准的衔接，切实提升长者及残障人士的获得

感。（牵头部门：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配合部门：市政

府办公室政务信息科、市政务服务中心，各县（市、区）人

民政府办公室，各县（市、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三）优化政务服务供给能力

1.提供便捷预约、便利通行服务。在现场预约、电话预

约、公众号预约、小程序预约等多种预约渠道为长者及残障

人士提供特殊便捷预约服务，优化预约界面，通过调整放大



字体及简化操作界面，帮助长者及残障人士便捷预约。开通

“便利通道”，为未申领“健康码”或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

长者及残障人士提供身份证、纸质通行证明等有效证件替代

“健康码”服务，做好服务引导和健康核验，切实便利长者

及残障人士通行。（牵头部门：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配

合部门：市政务服务中心，各县（市、区）政务服务数据管

理局）

2.推进不见面办理、秒批服务。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进一步推进政务数据共享，推进更多长者及残障人

士相关高频服务事项便捷办理，通过在线实名身份认证、双

向快递寄送材料等方式提供不见面办理服务，让长者及残障

人士办事少跑腿。推进秒批服务，通过系统自动匹配信息等

手段，推进补贴申领、电子卡申办等长者及残障人士相关高

频服务实现秒批，提升长者及残障人士办事效率。加快政务

大厅进驻部门整建制进驻进程，尽快完成各部门内部科室职

能归并工作，将行政审批职能、审批事项和审批人员集中到

行政审批科，作为承担该部门所有行政审批职能的唯一对外

窗口机构。（牵头部门：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配合部门：

市政务服务中心，各县（市、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3.推广帮代办、上门办、延时办服务。推进面向长者及

残障人士的亲友代办、授权办理、缴费代办等线上线下帮办

代办服务。为行动不便的长者及残障人士提供“一对一”预



约上门办服务，并建立服务台账进行实时动态管理，实现“一

帮到底”“全程盯办”。探索开展长者及残障人士相关政务

服务“午间不间断”“周六延时服务”“早晚弹性办”等延

时办服务，为长者及残障人士办事提供更多便利。（牵头部

门：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配合部门：市政务服务中心，

各县（市、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四）加强队伍建设与物资保障

1.打造优质服务队伍。结合本地实际，培育引进手语翻

译、盲文翻译等专业人员，提供全流程“一对一”“保姆式”

陪同及辅助服务，指导、帮助长者及残障人士使用智能设备，

逐步引导其能用、会用、敢用、想用信息化服务平台。探索

建立志愿者服务机制，通过专业培训、规范管理，让志愿者

能够熟练操作政务服务中心设备、解答咨询问题，为长者及

残障人士提供接送、朗读、复印打印、填写材料等服务。（牵

头部门：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配合部门：市残联、市卫

生健康局、市政务服务中心，各县（市、区）政务服务数据

管理局）

2.加强物资保障。在政务服务中心等候区设置爱心座

椅，提供盲文、有声、大字等形式的个性化办事指南，配备

轮椅、老花镜、放大镜、应急医药箱、手语翻译机、盲文显

示器、助听器等长者及残障人士相关物资，持续为长者及残

障人士提供贴心服务。（牵头部门：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配合部门：市政务服务中心，各县（市、区）政务服务数据

管理局）

3.落实配套资金与场地改造支持。

建立与数字政府线上服务平台和市县两级政务大厅适

老化、适残化改造工作相配套的财政经费保障机制，市财政

根据《工作方案》各项改造指标做好配套资金保障。市机关

事务局在涉及场地改造等方面给予相应支持。（牵头部门：

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配合部门：市财政局、市机关事务

局、市政务服务中心，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政

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三、实施步骤

1.成立专项工作小组

根据《工作方案》各项改造指标，结合我市相关部门职

能，成立数字政府线上服务平台及适老化、适残化改造专项

工作小组，负责统筹推进改造和验收工作，组成如下：

牵头单位：清远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责任单位：市府办政务信息科，各县（市、区）人民政

府办公室，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市公安局、市残疾人联

合会、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社会保险基

金管理局）、市卫生健康局、市机关事务局、市税务局、市

政务服务中心、各县（市、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清远

市民卡有限公司。由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及各县（市、区）



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负责本地区日常组织协调工作。

2.建设准备阶段（2022 年 8 月 20 日前）。根据《工作

方案》，细化工作任务，明确责任分工，开展本单位、本县

（市、区）适老化、适残化改造工作调研和考察等前期工作，

整理收集相关需求，明确大厅建设改造方向和平台功能改造

需求。

3.改造建设阶段（2022 年 8 月 20 日至 9 月 30 日）。根

据“工作任务”各项指标规范，完成本地区政务大厅适老化、

适残化以及数字政府线上服务平台功能改造工作，进一步提

升政务服务大厅助老、助残服务质量。

4.宣传推广阶段（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开展数字政府线上服务平台及政务服务大厅适老化、适残化

改造应用推广和宣传活动，提高社会认知度和应用面。

5.总结验收阶段（2022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20 日）。。。。

由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牵头，组织成立验收工作小组，根

据“工作任务”各项指标对市直、各县（市、区）政务服务

大厅适老化、适残化改造工作进行实地验收。

四、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各科室要

做好数字政府线上服务平台及政务服务中心适老化、适残化

改造组织协调工作。各配合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围

绕各阶段工作任务时间节点，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确保各项



工作任务落实落细落地。

（二）加强协调配合。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各科室要

做好各地区改造进度相关汇报材料的归集工作，市政务服务

中心、各县（市、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作为工作推进的

主体，在改造过程中遇到问题要加强沟通，并及时向市政务

服务数据管理局相关科室反映。请市政务服务中心、各县

（市、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分别于 8 月 28 日、9 月 28

日、12 月 28 日前将《清远市数字政府线上服务平台及市、

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适老化、适残化改造工作进度汇

报表》报我局，如已提前完成可直接报送工作总结情况。

（三）加强督促指导。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政务督查

科牵头，联合其他业务科室加强工作监督，对改造工作成效

显著的市、县（市、区）加强激励，对改造进度缓慢的地区

加强督促指导，确保《工作方案》正常有效落实。


